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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苏通科技

产业园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

直属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修订后的《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预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2008年7月18日市政府办公

室印发的《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通政办发〔2008〕120

号）同时废止。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17〕1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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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高效有序地做好我市和波及我市的辐射事故的预防和应

急救援工作，明确有关部门及企业处置突发辐射事故的职责，规

范应急处置程序，提高对辐射事故的防控和处置能力，最大程度

地预防和减少辐射事故所造成的损害，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

定，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江苏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江苏

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和《南通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建立健

全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因放射性物质丢失、被盗、失

控，或者放射性物质造成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造成环境辐

射污染的较大及以上辐射事故；以及涉及跨县（市）、区区域或

超出跨地区政府处置能力的辐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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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 

1.核技术利用中发生的辐射事故； 

2.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发生的辐射事故； 

3.铀矿石及伴生矿开发利用中发生的环境辐射污染事故； 

4.放射性物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5.可能对我市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市外、境外辐射事故； 

6.国内外航天器在我市境内坠落造成环境辐射污染事故； 

7.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 

1.4 事故分级 

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

从重到轻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

大辐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1.特别重大辐射事故（一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指I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

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含3人）急

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4）对我市境内可能或已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的航天器坠

落事件或境外发生的辐射事故。 

2.重大辐射事故（二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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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2人以下（含2人）急

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含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3.较大辐射事故（三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Ш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9人以下（含9人）急

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4.一般辐射事故（四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Ⅳ类、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

限值的照射；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

果。 

（4）伴生矿开发利用中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1.5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对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辐射事故，

及时采取人员避险措施。发生辐射事故后，优先开展人员抢救应

急处置行动，同时关注救援人员自身安全防护。依法加强对放射

源的监督管理，做好日常监测、监控工作，建立突发辐射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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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和风险防范体系，及时控制、消除隐患。 

2.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属地管

理。市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的辐射事故的应急工作，县（市）、

区地方政府负责辖区内辐射事故的应急工作，市级辐射事故应急

机构按照事故性质和类别对县（市）、区应急工作进行分类指导，

并提供必要的支援。 

3.加强联动，协同应对。市、县（市）、区辐射事故应急机

构之间，环保、卫生、公安及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应加强联动和

信息互通，根据各自职责，加大协同，共同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工

作。 

4.快速反应，科学处置。强化辐射事故应急演练，配备预防

和应对辐射事故的各项装备。辐射事故即将发生或发生后应迅速

启动应急响应，及时上报信息，快速应对，科学决策，合理处置，

并做好信息公开和善后处理工作。 

2组织体系  

2.1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南通市人民政府成立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由市委宣

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卫

计委、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市公安消防支队、武警南通支队等部

门和单位以及各县（市）、区政府组成。当我市行政区域内发生

较大辐射事故，或涉及跨县（市）、区或超出事发地政府处置能

力的一般辐射事故，由分管副市长担任指挥长，市政府分管副秘

书长和市环保局长担任副指挥长；特别重大、重大事故，在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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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授权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分管领导担任副指挥

长。 

2.1.1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职责 

1.领导、指挥和协调市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辐射事故应急

响应行动； 

2.落实或传达市政府和省相关部门的指示、指令；  

3.负责向市政府和省相关部门及时报告应急信息，批准向市

政府和省相关部门汇报的事故报告和应急工作报告；  

4.批准辐射应急响应行动的启动和终止；  

5.指导、督促县（市）、区政府做好有关应急响应、处置工

作，负责外部支援力量的组织、协调，对县（市）、区辐射应急

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援；  

6.指导县（市）、区政府做好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和维稳工

作。 

2.1.2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职责 

1.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负责组织协调辐射事故的

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配合指挥部或指导县（市）、区人民

政府发布信息；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互联网信

息监测和管理，正确引导舆论。 

2.市公安局：负责事故发生地公安机关执行现场警戒和交通

管制等任务，维护现场治安秩序；组织打击辐射事故信息造谣等

违法行为；负责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撤离工作；负责丢失、

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参与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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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工作及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 

3.市财政局：负责保障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

体系的运行经费。 

4.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并协调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辐射事

故、跨辖区一般辐射事故的辐射环境监测和事故处置情况的实时

报告、总结报告，对辐射事故进行定性和调查处理；对事故产生

的放射性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提出处理建议；协助公安部

门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负责制定、修订本预案并按照

程序报批；编制辐射项目规划，开展能力建设，落实辐射事故应

急准备，维持应急响应能力；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培训、演练；配

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工

作；建立应急专家咨询组并组织专家组成员开展应急救援咨询服

务工作。 

5.市卫计委：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卫生应急处置；负责受伤害

人员的医疗救治；负责可能受到辐射伤害的人员健康影响评估；

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公众宣传；参与辐射事故其他相关应急

处置行动。 

6.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协调有关救助力量参与辐射事故

应急救援行动；参与辐射事故其他相关应急处置行动。 

7.市公安消防支队：负责事故现场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救

援组织协调工作；负责为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消防支持，

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和洗消处置工作，参与火灾、爆炸事故的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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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武警南通支队：组织指挥武警部队参与应急处置行动，配

合公安机关做好事发现场的安全管控工作和社会治安保障。 

根据辐射事故应急处置行动需要，本预案未规定职责的其他

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开展相应工

作。 

9.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辐射事故的应急工作；

建立应急机构和相应的工作机制，对辖区内发生的辐射事故进行

响应和信息的统一对外发布；负责制定辖区内辐射事故应急预

案，并与本预案有效衔接；落实、执行市政府的指示、指令。 

2.2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设在市

环保局，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主任由市环保局局长担任。县

（市）、区人民政府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环保部门，负责辐射事

故应急处置的日常工作。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市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的日常工作，传达市辐射事故应

急指挥部决定的事项并检查落实情况；  

2.建立和完善辐射事故应急预警机制，及时收集、分析辐射

事故相关信息；  

3.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应急处置建议，对可能演变

为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的，及时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报

告；  

4.指导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工作，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培训、演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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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责与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日常联络和信

息交换工作；  

6.建立辐射事故应急值班制度，公开值班电话；  

7.负责编制应急响应总结报告； 

2.3应急处置工作组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设立宣传报道组、现场处置组、安全

保卫组、医疗卫生组、事故调查组、善后处置组。                                                                                                                                                                                                                                                                                                                                                                                                                                                                                                                                                                                                                                                                                                                                                                                                                                                                                                                                                                                                                                                                                                                                                                                                                                                                                                                                                                                                                                                                                                                                                                                                                                                                                                                                                                                                                                                                                                                                                                                                                  

3 预警 

3.1 信息监控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市环保局对市内核

技术利用项目进行动态信息监控，重点收集、报告和处理放射

源使用单位的安全运行状况、对安全运行可能产生影响，以及

发生在市外有可能对我市造成辐射影响的信息。  

3.2 预防工作 

辐射工作单位负责本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制定本单位

辐射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落实各项应急准备工作，预防辐射事

故的发生。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对辐射工作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对重点辐射源实施有效监控，

预防辐射事故的发生。  

3.3 预警工作 

根据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

度，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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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Ⅲ级）、一般（Ⅳ级）四个预警级别，并依次用红色、

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

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和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实行严格的审签制度。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

室应根据情况及时研判，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会商，形成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后报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审批。发布红色（Ⅰ级）、橙色（Ⅱ级）预警信息由市政府主

要领导签发，同时向省政府报告；黄色（Ⅲ级）预警信息经市

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签发，同时向省政府

报告；蓝色（Ⅳ级）预警信息由事发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发，

同时报市政府办公室和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涉

及到跨市、县界的，应向相邻地区通报。预警信息发布一般由

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扎口，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

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发布、

调整和解除。 

进入预警状态后，各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应当采取以下

措施： 

1.根据事件的波及范围、严重程度和事件等级，立即启动相

应级别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2.发布预警公告。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及时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渠道或方式向本行政区域公众发布预

警信息。发布可能引起公众恐慌、影响社会稳定的预警信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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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政府批准； 

3.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

置； 

4.指令各辐射事故应急处置队伍进入应急状态，辐射环境监

测部门立即开展应急监测，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5.针对辐射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

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调集辐射事故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送与处理 

4.1.1信息报送程序和时限 

辐射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或责任人应及时向所在地环保、

公安、卫计委部门报告，并启动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采取

必要的先期应急处置措施。事发地辐射事故应急部门接到报告

后，立即初步判断事故级别，报告本级政府和上一级辐射事故应

急办公室，并逐级上报。情况紧急时，也可越级上报，但应同时

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 

发生较大辐射事故，报告时间最迟不得超过事发后1小时，

紧急情况下可先电话报告，30分钟内书面补报。发生重大、特别

重大辐射事故，15分钟先电话报告，30分钟内书面补报。 

4.1.2报告方式与内容 

辐射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三类。 

1.初报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见附表7.4.3），紧急时也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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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直接报告，随后书面补报。主要内容包括：辐射事故类型、

事故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源类型、污染方式、污染范围，人员

受辐射照射等初步情况； 

2.续报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事故的确切

数据，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

本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

告处理事故采取的应急措施、过程和结果，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

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事故经验教训，参加应急响

应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需开展的善后工作等情况，并填写辐

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见附表7.4.4）。 

4.2先期处置 

对本辖区内发生的辐射事故，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

伤轻重，事发地政府应迅速调集力量，尽快判明事故性质和危害

程度，及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生命、

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先期处置措施主要包括： 

1.辐射事故责任单位应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积极开展

自救、互救；将事故损失减小到最低。 

2.先期到达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开展抢险

救援、现场控制等工作。 

3.事发地政府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可参照本

预案的有关规定果断对辐射事故进行先期处置，防止次生衍生事

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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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启动响应 

接报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和市相关部门、事发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接报

较大辐射事故，市政府分管领导、分管秘书长和市相关部门、事

发地政府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4.4基本应急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掌握的事故信息，通知市应急指挥

部有关成员单位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根据事故性质及救

援工作需要，成立应急专业小组。各专业小组按照职责分工开展

现场控制、人员疏散与安置、现场监测、医疗救护、专家指导、

事故调查、宣传报道、善后处置等基本应急处置工作。 

4.4.1安全保卫组 

由公安局牵头，市公安消防支队、武警南通支队等部门配合。 

市公安局负责现场控制、人员疏散与安置，必要时，应向市

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申请采取以下临时控制措施：责令停止导致

或者可能导致辐射事故的作业；组织控制事故现场；发出警告、

报警和指令；当干预水平达到相应限值时，实施让公众进入室内

或留在室内、隐蔽、撤离的措施；协调指挥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技

术、人力与装备支援；做好事发现场的安全管控和社会治安保障。 

市公安消防支队负责事故现场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救援组

织协调工作；负责为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消防支持，参

与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和洗消处置工作，参与火灾、爆炸事故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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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武警南通支队负责事故现场及受影响地区的安全保卫工作；

负责处置暴乱、骚乱、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

社会安全事件，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4.4.2现场处置组 

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卫计委、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市公安消防支队、武警南通支队等部门配合。 

市环保局负责根据处置方案，确定污染范围，开展现场监测

工作，对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废弃和固体废弃物等提出处理

建议，采取对应的处置措施，控制受污染范围，减少污染后果，

协助公安部门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 

市公安局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市卫计委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卫生应急处置工作； 

市公安消防支队、武警南通支队参与辐射事故应急救援、现

场洗消、处置等工作。 

4.4.3医疗卫生组 

由市卫计委牵头，事发地人民政府配合。 

市卫计委负责确定受超剂量照射的人员或其他需要医疗救

治的人员，并开展医疗救治，对受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危

机干预； 

事发地人民政府配合做好现场伤员救治和后续救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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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事故调查组 

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卫计委、武警南通支队等部

门配合。 

市环保局负责对辐射事故进行定性和调查处理，对辐射事故

的辐射环境监测和事故处置情况实时报告、总结报告； 

市公安局负责调查事故的情况，确定事故责任； 

市卫计委参与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武警南通支队参与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将辐射事故的基本情况、事故影响程

度和应急处置情况按要求上报市人民政府和省辐射事故应急指

挥部。 

4.4.5宣传报道组 

辐射事故信息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统一负责，市

环保局、市公安局、市卫计委，事发地政府为参与单位。经市辐

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审阅批准后，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对外发布。辐

射事故发生后，要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

论。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负责牵头成立宣传报道组，统

一负责辐射事故的新闻报道、信息发布和舆情导控等工作，并做

好媒体现场服务、采访接待和通联工作。会同市网信办按照相应

级别启动网络信息传播应急机制，做好网上舆情监测、研判和上

报工作，并根据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要求，做好网上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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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引导和有害信息管控工作，微博、微信、论坛官方账号等新

媒体平台信息发布的指导协调工作，以及传统媒体采访的接待服

务工作。 

市环保局根据事故影响程度和类型，拟写新闻通稿，按规定

程序送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审查后发布。 

市公安局对网上信息动态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并查处网上谣

言，对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网上谣言制造者应及时依法

处理。 

市卫计委根据事故造成人员的伤亡情况，确定事故影响程度

和类型，拟写新闻通稿，按照规定程序送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

闻办）审查后发布。 

事发地政府负责根据属地管理工作职能，参与做好辐射事故

宣传报道工作。 

4.4.6善后处置组 

由事发地人民政府牵头，市卫计委、市公安局等部门配合。 

事发地人民政府对因事故造成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妥

善安置，对紧急调集、动员征用的人力物力按照规定给予补偿，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下拨救助资金和物资。 

市卫计委对参与事故应急响应的人员及事故受害人员所受

剂量进行评估，对造成伤亡的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 

市公安局负责做好遇难人员遗体的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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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扩大应急 

当应急响应程序难以有效控制事态，或发生特殊灾害事故，

尤其是出现跨区域、大面积和可能发展为重大以上突发事件的态

势时，应立即转入扩大应急状态。在市应急委统一领导下，扩大

抢险救灾资源使用、征用、调用的范围和数量，必要时依法动用

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可以向国家、省救援体系寻求外部支援。

外部支援力量作为各专业组的后续投入力量参与应急工作，主要

包括专家队伍、专业技术队伍、特殊装备等。 

当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危害程度十分严重、超出南通自身控

制能力范围，需要省或者其他市提供援助和支持时，市政府视情

况立即上报省应急指挥中心，由省直接指挥或授权南通市指挥；

需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须报省政府提请国务院决定。 

4.6应急终止 

应急响应终止应具备下列条件： 

1.环境放射性水平已降至国家规定的限值以内； 

2.辐射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被消除或可控； 

3.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必要。 

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由省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依据应急

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建议，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授权宣

布应急响应终止。 

较大、一般辐射事故由市级人民政府辐射事故应急机构根据

事件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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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应急响应终止。应急状态终止后，应进行应急总结和事故后续

工作。 

5 后期处理 

5.1 后续行动 

1.对丢失、被盗放射源的辐射事故，从接到报案或者检查发

现之日起半年内，仍未追回丢失放射源或者仍未查清下落的，由

负责立案侦察的公安机关作阶段性报告，并提交给同级辐射事故

应急办公室，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配合并给予技术支持； 

2.对事故造成的危害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事发地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对遭受辐射污染场地的清理、放射性废

物的处理、辐射后续影响的监测、辐射污染环境的恢复等提出对

策、措施和建议； 

3.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辐射事故，事发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

织进行后期环境辐射监测，审批、管理去污计划及放射性废物处

理处置计划，并监督实施。 

5.2总结评估 

1.各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指导有关部门及辐射事故单位

查处事故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各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辐射事

故情况和在应急期间采取的主要行动进行总结，1个月内将总结

报告报本级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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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障措施 

6.1 资金保障 

各级辐射应急机构根据突发辐射事故应急需要，编制项目支

出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安排。 

6.2 装备保障 

各级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机构根据工作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

装备、安全防护用品和有关物资，保证应急设备和物资始终处于

良好备用状态，定期保养、检验和清点应急设备和物资。 

6.3 安全保障 

6.3.1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辐射事故现场必须配备相应的辐射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

措施，严格执行应急救援人员出入事故现场程序，并密切关注和

严格控制应急救援人员的个人受照剂量。 

6.3.2公众的安全防护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特点，向市人

民政府提出公众安全防护措施指导意见；根据事发时当地的气象、

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情况，提出污染范围控制建议，确定公

众疏散的方式，指定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对于受到

或怀疑受到急性辐射损伤的人员，应迅速送往专门的辐射损伤医

疗单位进行诊断治疗；在事发地安全边界之外，设立紧急避难场

所；必要时，协助对易失控的放射源实施收贮。 

6.4 通信保障 

各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通信联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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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确保应急指挥部和有关部门、各专业应急处置机构间的联络

畅通。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中国移动南通分公司和中国联通南

通公司等通讯保障单位应做好通讯保障工作。 

6.5 技术保障 

建立相应辐射事故预警系统，依托省专家组，逐步组建本市

专家库，确保在启动辐射事故预警前后至事故处置完毕的全过程

中，相关专家能迅速到位，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 

6.6 宣传、培训和演习 

6.6.1宣传 

各级辐射应急机构应加强辐射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普及辐射安全基本知识和辐射事故预防常识，增加公众的自我防

范意识和相关心理准备，提高公众防范辐射事故能力。 

6.6.2培训 

各级辐射应急机构应加强应急专业人员培训，提高应急救援

能力，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监测等专业

人才。 

6.6.3演习 

各级辐射应急机构按照预案要求，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不同类

型的辐射事故应急演习，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辐射事故的技能，

增强实战能力。 

7 附则 

7.1名词术语解释 

放射性同位素，是指某种发生放射性衰变的元素中具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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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序数但质量不同的核素。 

放射源，是指除研究堆和动力堆核燃料循环范畴的材料以外，

永久密封在容器中或者有严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材料。 

射线装置，是指X线机、加速器、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射源

的装置。 

辐射事故，是指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

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 

7.2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南通市环保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实际情

况，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根据本预案，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制定相应的

实施细则，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报

市环保局备案。 

7.3 实施的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7.4附图及附表 

7.4.1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体系框架图 

7.4.2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7.4.3             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7.4.4             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 

7.4.5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体系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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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7.4.1  

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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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7.4.2  

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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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4.3 

        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事故单位名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联系人  

许可证号 
 许可证审批机关  

事    故 
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   故 
类   型 

 人员受照   人员污染 受照人数                受污染人数 

 
丢失  被盗   失控 事故源数量 

 放射性污染 污染面积(m
2
) 

序
号 

事故源核素
名称 

出厂 
活度（Bq） 

出厂日期 放射源编码 
事故时活度 

（Bq）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状态（固/液态） 

       

  
     

序
号 

射线装置 
名称 

型  号 生产厂家 设备编号 所在场所 主要参数 

  
     

  
     

事故经过 
情况 

 
 
 
 
 
 
 
 

报告人签字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注：射线装置的“主要参数”是指X射线机的电流（mA）和电压（kV）、加速器线束能量
等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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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4.4 

         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 

事故单位 
名 称 地 址 

许可证号 许可证审批机关 

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报告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故类型 

 人员受照   人员污染 受照人数           受污染人数 

丢失  被盗   失控 事故源数量 

 放射性污染 污染面积(m2) 

序
号 

事故源核素 
名称 

出厂 
活度（Bq） 

出厂 
日期 放射源编码 事故时活度 

（Bq）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状态（固/液态） 

       

       

序
号 

射线装置 
名称 型  号 生产厂家 设备编号 所在场所 主要参数 

       

       

事 故 级 别 一般辐射事故 较大辐射事故 重大辐射事故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事故经过 
和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地环保
部门 

联系人 

(公章) 电  话 

传  真 

注：射线装置的“主要参数”是指X射线机的电流（mA）和电压（kV）、加速器线束能量
等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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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4.5 

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体系通讯录 
 

成员单位 分管领导 
联系方式 

（手机） 
联络员 

联系方式 

（手机） 

应急办公室（市环保局） 
孙国林 13646271361 陈昊 18851310098 

周云智 18862809668 丁年龙 13515217893 

市委宣传部 

（市政府新闻办） 
成继唐 13912298188 成红卫 13615206220 

市公安局 王华 18816260003 刘云 18806296116 

市财政局 蔡毅 13606295366 刘承梅 13862920033 

市卫计委 丁国宁 18962979006 杨德蓓 18962979077 

市安全生产监督局 徐荣 18851319876 赵鑫 18862980266 

市公安消防支队 李明 18862923688 张骥 13646287315 

武警南通支队 王志军 18761707666 尤宇 13912866038 

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 汪平 18006296677 陈晓晔 15312605205 

中国移动南通分公司 刘磊健 13506291133 王建军 13951324566 

中国联通南通分公司 陈杰 15651300021 黄正元 15651300753 

海安县人民政府 卢忠平 13706276199 丁国祥 13921620999 

如皋市人民政府 黄文斌 13601496189 苏燕 15190957555 

如东县人民政府 徐东俊 15151336789 张必如 13951328181 

通州区人民政府 曹建新 13814667976 陶洋 13862837238 

海门市人民政府 江永军 13806280101 杨勇 13962877668 

启东市人民政府 王康力 13951319030 王幸运 13901464601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陈强 13806298690 孙同志 13773669568 

崇川区人民政府 陈剑锋 13962879239 贲剑锋 13515200653 

港闸区人民政府 

张军 13814606788 

王建祥 13962800578 陶峰 13390935151 

徐斌 153350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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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 曹海兵 13962961389 黄云冲 13861952063 

如皋市环保局 苏燕 15190957555 龚万军 18912208003 

海安县环保局 周晖 13912859686 葛乃如 18962769789 

海门市环保局 邵向峰 13862866868 李晓卫 13962888109 

通州区环保局 袁晓娟 13861956696 陈晓剑 13862828355 

启东市环保局 王幸运 13901464601 鲁天华 13962896623 

如东县环保局 何爱明 18260531233 郭益峰 13912410193 

开发区环保局 孙同志 13773669568 葛卫兵 15051283646 

崇川区环保局 王兵 13901487678 顾磊 13515200630 

港闸区环保局 翟晓莉 13962948211 李国军 85609787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市各人民团体，南通军分区，市武警支队、消防

支队、边防支队，南通边检站。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18日印发 
 


